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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之差假管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補充要點辦理。

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差(假)規定如下：

(一)凡上級交辦或本單位業務實際需要，必須派員赴台公差、出席會議或奉准赴台參加受訓、講習、進

修、考試請公假者，均應檢附具體資料審核，在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辦理任務半天能完成

者，核給公差(假)一天半；一天能完成者，核給二天；一天半能完成者，核給公差(假)二天半，餘類

推；其餘地區依下表(二)辦理。

(二)核給公差(假)日數依表列規定：

   任務完成

核給   天數

  日數

半天 一天 一天半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一天半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花東地區

(含澎湖、連江)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四天半 五天

其餘各直轄市、縣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四天半

(三)已赴台差假期間，接獲公差(假)案，續核給公差(假)日數依表列規定：

       任務完成

核給       天數

    日數

半天 一天 一天半 二天 二天半

花東地區(含澎湖、連江) 一天 二天 三天 三天 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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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各直轄市、縣 一天 一天 二天 二天 三天

(四)奉准或應邀赴台參加與職務有關之觀摩，其差旅費由服務單位支付者，核給公差。差旅費由邀請單

位支付者，核給公假。

(五)本府暨所屬各機關之主官(管)於申請公差(假)時請本自我管理之原則，在任務完成及交通條件許可

下，於規定核給日數範圍內覈實申請，避免因公停留在台時間過長，致影響公務及為民服務時間

(六)公差(假)畢並提前返金時，應覈實辦理銷假返回工作崗位。

(七)參加中央機關召開之會議以核派1人為原則。

三、機關首長之差假應報縣府核定外，其餘人員差假授權各機關首長核定。

四、赴台人員請假、續假、銷假之規定如后：

(一)公差(假)均應事先會辦人事單位核給假別及日數，經簽奉核准後，於差勤系統提出申請。

(二)若確因故需要，續假案件應於假滿前申請，並於假滿日回任。

(三)請公差(假)赴台人員銷假案件除機關主官應報府核辦外，其餘人員由各單位主官核定。

(四)赴台公差(採購除外)、公假(考試、研習、訓練除外)人員，如有應辦事項者，應於返金三日內，檢

附會議決議或裁示事項等相關資料提出報告陳請長官核閱。

(五)差旅費之報支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六)赴台公差、公假(考試除外)人員應安排於假滿日返金，如因故或天候等因素延期、取銷該班次班

機，應取得航空公司簽證後，由主管(督導)單位核實簽准續給公差(假)，但不得浮濫。

五、奉派出國或至大陸參加活動或執行公務期間均以公假登記，並須敘明預計搭乘之船班及班機時間，

依實際交通往返時間核給差假天數；除赴廈門市地區者核給前後路程假各半日外，赴大陸其他地區者均

核給路程假前後各1日。


